鹿寨县统计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2025年，鹿寨县统计局认真贯彻自治区、柳州市统计局的决策部署，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现将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着力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2025年6月11日，协助县委、县政府在县委常委会会议（十五届128次）上组织全县各乡镇、14个有关部门传达学习防治统计造假相关文件精神；8月初，牵头组织全县59个县直单位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警示教育活动等形式开展统计造假典型案例反面教材学习教育；及时组织本单位统计执法持证人员参加“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行政执法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网络学习。全县各级单位及统计人员的统计法治敬畏心显著增强，依法统计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养成。
（二）积极落实统计造假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

2025年8月，根据自治区、柳州市统计局的工作方案，制定印发本级的《统计造假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实施方案》，并召开了工作动员部署会，严格按照《实施方案》中的工作措施及时落实各项有关工作。开展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以来，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已核查企业（项目）共 113 家（次），核查发现问题 28个，整改完成 28个。
（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统计工作严肃性

适时印发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组建县统计局执法检查组，事前认真自查工作流程规范，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随机抽取“四上”在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投资项目作为鹿寨县统计执法“双随机”检查对象。10月20日至31日，圆满完成检查17个企业（单位）或投资项目，其中鹿寨县辖区内4个规上工业企业、3个限上贸易业企业、1个资质内建筑业企业、4个固定投资项目、5个行政事业单位。经检查，暂未发现有关对象存在统计违法违规问题。
（四）强化统计法律法规培训，提高依法统计水平
一是选派执法骨干参加市统计执法骨干培训班，学习统计法律法规、统计执法检查工作规范、现场核查技能，并参与集中案卷评查，推动统计执法监督工作，提高本单位统计执法队伍能力水平；二是为壮大本单位执法力量，选派3名符合报考条件的干部职工参加本年度全国统计执法证考试，并完成自治区统计局组织的线上和线下考前培训。
（五）积极构建长效管理机制，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一是严防干预统计独立上报问题，着力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县委组织部联合县统计局对有关干部选拔开展核查工作，2025年以来，共计核查36次，涉及人数536人，经核实，未发现核查对象存在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及不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开展工作等问题。二是依照《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施办法》和《干部监督信息沟通办法》，每月向县委组织部提交鹿寨县干部监督信息沟通表，及时总结干部监督落实情况，重要信息随时沟通。
（六）加强统计普法宣传，强化统计法治观念

深化普法宣传，筑牢思想防线。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牵头制定年度普法计划，结合统计开放日、业务培训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全社会统计法治意识。一是持续开展企业培训，2024年12月-2025年1月期间，陆续在工业能源、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建筑业、农业农村、贸易业、服务业、劳动工资等专业年报培训会上向广大统计员进行统计法律法规宣传，宣传约400人次。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统计知识，2025年9月17日，与国家统计局鹿寨调查队联合开展以“诚信统计守初心 依法履职担使命”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重点宣传即将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大力宣扬了依法统计、诚信统计的行为准则与社会意义。多形式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普法活动强化宣传效应。三是依托两大法治日，2024年12月，以“12·4”国家宪法日和“12·8”统计法颁布纪念日的契机，通过县行政中心一楼大厅LED屏展播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重点内容，并积极参加县法治文化惠民行现场活动，深入鹿寨镇波井村开展乡村普法宣传。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一）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我局将统计法律法规作为县委主体班次教学的重要内容，2025年7月24日，局主要领导于县委组织部举办的新录用公务员开展统计业务及统计法规专题学习活动中，向广大青年干部进行统计业务及统计法规培训，参加培训共计约100人。通过学习培训，切实提高干部对统计法律法规的准确把握，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法治意识，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
（二）督促干部职工学习常态化

通过干部职工会议、局党组会、党支部大会、网络在线学习、乡镇与联网直报企业培训、警示教育、个人自学等方式，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意见》《办法》《规定》《监督意见》等法律法规，将学法守法用法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增强全局干部职工法律意识。
三、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年来，我局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对照相关要求仍存在薄弱环节。当前，我局持有统计执法证的人员仅1名，而根据行政法规定，行政执法工作需两名持证人员共同开展，这导致我局无法独立组织执法检查，需向柳州市统计局申请支援执法力量。为补足人员缺口，年内已组织3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全国统计执法人员资格考试，但因考试结果未达合格标准，未能新增持证执法人员，执法队伍建设进度未达预期。

四、2026年度的主要安排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

深刻领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的核心要义，将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纳入党校常态化教学内容，持续推动法治思想入脑入心。

（二）深化宣传教育，构建普法格局

以广覆盖、深渗透、创形式为目标，构建“线上+线下”“固定+流动”的立体化统计普法体系，推动依法统计理念从“干部懂”向“全民知”转变。实施分层普法，对调查对象强化数据填报责任解读，同时利用各类载体滚动宣传，营造“诚信统计、依法统计”的社会氛围。
（三）建强执法队伍，深化上下联动

强化人员储备与培训，筛选政治素质硬、业务能力强的骨干人员纳入执法人才库，针对性开展统计法律法规、执法实务及考试重难点专项培训，提升应试能力和执法素养，力争新增持证执法人员。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加强与柳州市统计局的沟通对接，在争取执法力量支援的同时，学习先进执法经验，为后续独立开展执法检查奠定基础，切实提升法治政府建设质效。         
鹿寨县统计局      
2025年11月14日    


